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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号）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三令五申，要求精简会议和文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各类会议和文件仍然偏多，特别是部

门内设机构召开的会议过多过滥，一些会议随意召集地方政

府厅局负责人参加，给地方增加了负担；部门内设机构越权

发文现象十分突出，成为文件过多的主要原因。会议多，文

件多，既造成浪费，也使不少机关和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

海”，不能集中精力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同时也助长

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影响了机关的工作效率

，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

再次提出，要认真对待会议多、文件多的问题，坚决改变这

种状况。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以下简称各部门）一

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

，带头做好精简会议和文件的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

各类会议和文件精简下来。 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一要提

高认识，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精简会议和文件是克服官僚

主义、形式主义的需要，是树立务实高效行政新风的需要，

下决心把会议和文件过多的问题解决好。二要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把工作重点放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研和督查，

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上。三要积极利用现代通信和

技术手段开展工作，加快实现办公自动化的步伐，改变传统



的主要依靠召开会议和印发文件来推动工作的做法。为做好

精简会议和文件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

加强管理，精简各类会议 （一）继续大力压缩会议，能不开

的会议坚决不开。今后，国务院各部门以部门名义召开要求

本系统地方厅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国性工作会议，每年一

般不得超过２个，并应于每年的１１月底前将第二年要召开

的这类会议的计划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事业单位经财

政部）会签后，送国务院办公厅审批。因特殊原因必须超过

２个的，要说明理由，逐个报批。各部门要从严控制部门内

设机构召开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和业务会议，确因工作需要召

开这类会议的，须经部门领导集体研究同意，并于每年１２

月底以前将第二年召开这类会议的计划送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 （二）严格限制邀请地方政府及其厅局负责人和中央管理

的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确需邀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的，要报国务院批

准。 （三）尽量压缩会期，提高会议质量。会议主题必须明

确、准备要充分、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召开的会议要

尽量压缩会期，减少与会人员。凡以部门名义召开的全国性

工作会议，除全国计划会议、全国经贸会议、全国财政会议

、全国金融会议等少数会议外，会期一般不得超过３天，与

会人员一般不得超过２００人；部门内设机构召开的各类会

议，会期一般不得超过２天，与会人员一般不得超过１５０

人。 （四）大兴勤俭之风，反对奢侈浪费。各部门要严格执

行有关规定，不得超标准使用会议经费，不得挤占其他经费

，不得摊派和转嫁经费负担；不得发放会议纪念品；尽量减

少在外地开会，不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厅字〔１９９８

〕２３号）中明确的１２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不得在会议期

间或会议前后组织公款旅游活动；会议场所要尽量安排使用

机关内部招待所和礼堂，本部门没有内部招待所或不具备会

议接待条件的，应到国管局规定的会议定点场所召开，不得

租用四星级以上（含四星级）豪华宾馆和高级饭店开会。 （

五）改进会议方式，提高会议效率。凡属一般部署工作、表

彰先进等方面的会议要尽量利用电视电话等现代通信和技术

手段召开。若条件具备，有些电视电话会议可以直接开到基

层，避免层层开会，层层传达。 （六）应由各部门召开的会

议，不得要求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召开。一般不

要邀请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部门会议或为会议题词、发贺信

或接见会议代表。 二、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精简文件 （一）

各部门要在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和减少审批事项上多下功夫

。在此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本部门的发文总量减

下来。 （二）各部门要严格控制向地方政府发文。除与地方

政府商洽工作、征求或回复意见外，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

门一般不得向地方政府正式发文。 （三）严格控制部门内设

机构发文。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外，不得对外正式

行文。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

理职能的部门内设机构，可以对外行文，但必须严格限定在

职责范围内。各部门要加强对内设机构发文工作的监督检查

，发现擅自对外的正式行文，要立即予以撤销。 （四）各部

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凡本部门权限范围内能够解决或

通过部门间协商能够解决的事项，一般不要请示国务院；凡

本部门发文或几个部门联合发文能够解决的，不得要求国务



院批转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五）要认真做好各种简报的

清理、整顿工作。各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大力压缩简报的

种类和数量。一个部门应集中力量办好一至二种简报。简报

的内容要言之有物，实事求是，反对空话套话，力戒形式主

义。要尽量利用信息报送渠道反映情况，凡可以通过网络传

递的，不再以纸质形式传递。 三、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工作

落实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精简会议和文件的工作，

严格把关，从源头上控制和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今后，

各部门应于每年的１月底以前将上一年度召开全国性会议和

印发文件的情况向国务院作出专题报告。国务院办公厅要对

各部门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对各部

门召开全国性会议和印发文件的有关情况予以通报。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参照本通知精神，对本地区精简

会议和文件的工作，作出相应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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